屏東縣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後續輔導處遇研討會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2、 屏東縣政府111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辦理。

2、 目標：
1、 提供學校輔導教師及人員學習理解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處遇輔導議題，解讀性與性別平等教育關聯性之機會。
2、 提供各校規劃校園性別事件輔導處遇與防治工作之策略及參考。
3、 增進學校輔導教師及人員在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處遇輔導之專業知能與成效。
4、 經學校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調查屬實之學生，實施教育輔導，有效防止該行為學生再犯。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立高樹國民小學
肆、辦理日期：111年11月15日，合計1天。請所屬單位惠允以公假並課務派代。
伍、辦理方式：採用GooleMeet線上視訊辦理，採線上表單簽到退。
(一)線上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ofc-qfir-xpf
(二) 請各參與研習學員提前10分鐘加入會議準備。

陸、參加對象：本縣各國中小務必薦派輔導教師或輔導相關行政人員參加。（預定參加人數200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柒、課程內容及流程：詳如課程表
捌、報名時間及相關事宜
1、 活動報名：參加研習人員須於 111 年 11 月 9日（星期三）前逕向『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s://inservice.edu.tw/)報名。
2、 參與人員所屬單位核予公(差)假並課務派代。
3、 工作人員請核予公（差）假登記，課務派代。
4、 研習期間請勿無故缺席，全程參與者核發6小時研習時數。餘依實際參與節數核發研習時數。
5、 本次課程實施現況因場地、時間、外聘學者等問題，將由承辦學校作最有效修正與安排。
6、 活動聯絡：高樹國小蘇坤亮主任  電話：（08）7960802#13。

8、 預期成效
1、 提升輔導人員輔導處遇校園性別事件加害人知能。
2、 有效發揮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之成效。
3、 參加研習學員研習後，提供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輔導處遇與防治工作之策略及參考建議。
9、 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或由縣政府相關項下支應
10、 獎勵：於研習圓滿完成後，承辦及協辦本活動之學校工作人員，依本縣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
11、 本計畫陳報縣府轉呈教育部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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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後續輔導處遇研討會  課程表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08:10-08:30
	報到

	08:30-08:40
	開幕式

	08:40-10:10
	校園性別事件之類型與特性暨行為人行為類型、動機及迷思
講師：王大維 教授

	10:10-10:20
	休息

	10:20-11:50
	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輔導處遇策略：性平法的規範
講師：王大維 教授

	11:50-13:30
	午餐

	13:30-15:00
	校園性別事件諮商與輔導技巧暨實務處理
講師：王大維

	15:00-15:10
	綜合座談/賦歸


